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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5_8F_97_E5_c122_484174.htm 今年4月30日，四川

省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出台一份“红头文件”，要求各律师

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不得接受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

方的委托代理。此举引起四川省人大代表质疑：政府行政命

令干涉司法行为是否涉嫌违法。(9月24日《天府早报》) 尽管

我国现有《律师法》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但该

法第四条中也规定有：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

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鉴于此，还真难以将雁

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轻易定性为违法。但是，无论是

《民事诉讼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当事人有

权聘请律师，而对诉讼中没有能力请律师的当事人还要给予

法律援助。而这份文件无形中等于剥夺了“沱江污染官司”

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权利，从这一点上看，雁江区司法局的行

为明显涉嫌违法。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尊重、保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成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最基本

的价值准则之一。同时，社会奉行法制原则，为实现公民权

利，人们建立了由一整套制度构成的民权保障机制，其中就

包括律师制度。这也是生活领域空前广泛、社会关系错综复

杂的现代社会的必然。从国家法律体制构架而言，普通公民

及法人只是被国家机关管理、治理的对象，在面对国家权力

的时候，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国家权力

的侵害，更不要说某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了。

这就需要一种独立于国家权力和相对人之间的社会力量，这



种社会力量可以为公民、法人提供法律服务，以法律为武器

来制约不法权力。这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就是律师。为此，律

师受制于“红头文件”，不准接某类案件的代理，是法制的

悲哀。 必须承认，出现司法行政部门用红头文件的方式不准

律师接受代理，同目前我国律师的法律地位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从目前的法律规定看，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律师资格和

执业资格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审批、律师业务拓展、律师违纪

违规的查处等日常管理职能。一般律师不能、也不敢对抗哪

怕是涉嫌违法的司法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 因此，只有把律

师提升到法律工作者的地位，而非一般的“执业人员”或“

专业人员”，以达到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概

念相当的平等法律地位，才能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地依法维

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律师法》

中增加一条，以明确律师履行职务的独立性原则，即：律师

依法履行职责，有权独立地根据事实和法律，选择当事人及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权利，不受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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